本表請於115年10月16日前擲回人事室（謝謝）！  承辦人分機電話：713 
 臺中市立東勢工業高級中等學校115年度員工實物配給房租津貼免稅扣除額申報表

【本表不適用於民國84年7月1日以後初任公職者】  配偶是否任公職：是□否□                
	姓名
	身分證字號
	職稱
	官職等
	初任公職日期
	填表日期

	
	
	
	
	年  月  日
	年  月  日

	填表說明：

1、 本表填列之眷口資料以84年6月30日以前符合報領眷屬實物代金者為限，眷口數最多為5口，初次填寫本表者，請檢附眷屬戶口名簿影本俾憑審核。
2、兄弟姊妹為軍、警、公、教身分，如已在其他軍公教、公營機構申請除扣父母實物配給或房租津貼者，不得再重複將父母列入眷口數。
3、夫妻均任公職應分別填報，子女之眷屬實物代金由其中一人申報。

4、符合報領實物配給條件之眷屬，如有死亡、終止撫養或終止親屬關係，子女年滿20歲未繼續就學、或
未滿20歲已婚、及其他升口、減口等異動情形，請於「下表」填列異動年月日並敘明原因。

PS：報領實物代金對象：(1)配偶(未任公職者)．(2)60歲以上(即28年以前出生者)之父母(含115年間亡故者)．(3) 年滿20歲繼續就學者．(4)其他合於規定專案請准配給之親屬。

	一、眷屬實物代金免稅扣除額部分：（本人實物代金930）  

	稱 謂
	姓    名
	身分證字號
	出生年月日
	115年實物代金升減口原因(詳填表說明4)
	備註 

	
	
	
	
	年
	月
	日
	原             因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二、房租津貼免稅扣除額部分：( 民國78年7月1日後初任公職者免填「居住狀況」一欄)     

	居住狀況：□(自有(租)  □(公有(租)【請據實 (() 填一項，已由其他親屬請扣者免勾選】
官職等：　115年： 

	切

結

書
	本表係據實填報，確無重複請領情事（兄弟姊妹為軍、警、公、教身分，如已在其他軍公教、公營機構申請扣除父母實物配給或房租津貼者，不得再重複將父母列入眷口數；夫妻均任公職者，子女之眷屬實物代金由其中一人申報）絕無虛報、冒扣、重扣或兼扣情事，如有不實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並接受處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具結人（申請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   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 人事室審核：
